区委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相关要求
“十大”责任清单：
1．区委担负主体责任：加强领导和统筹，确保换届工作有序健康平稳进行；贯彻中央、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对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及时进行研究部署；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与换届工作同步谋划、同步安排，贯穿于换届工作全过程；定期调度。
2．区委书记担负第一责任人责任：统筹安排部署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带头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带头遵规守纪、接受监督；严格执行党委会议事规则，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不搞“一言堂”，不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发现有关问题线索及时向上级组织报告；严格带好班子管好队伍，抓好对同级领导班子成员和下一级党委书记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强化责任担当，及时掌握违反纪律、风气不正的情况和线索，发现问题，果断查处。    
3．区四套班子成员担负“一岗双责”：自觉严格遵守换届纪律要求，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切实抓好职责范围和分管领域的换届纪律宣传教育、思想教育和换届风气监督检查工作；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坚决抵制身边发生的不正之风，发现重大问题线索及时向同级党委报告。
4．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担负直接责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在区委统一领导下，负责会议的组织实施，抓好严肃会风会纪有关要求的贯彻落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严格依法办事，加强对换届选举风气的监督管理，认真摸底排查，发现问题，严肃查处；加强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管理监督，督促他们严格遵守换届纪律，主动监督换届风气，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5．区纪委担负监督责任：负责所辖地区（单位）换届纪律与换届风气监督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严肃执纪，严格问责，确保换届纪律不折不扣执行；统筹抓好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工作，以及换届风气巡回督查和换届选举现场督导工作；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政关，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向组织部门回复考察对象党风廉政情况以及是否影响任用的结论性意见；对群众举报反映或者检查发现的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牵头负责查核，及时处置到位；督促指导下级纪检机关扎实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工作，注重发挥巡视监督在正风肃纪方面的积极作用。
6．区委组织部担负直接责任：负责做好所辖地区换届风气监督的具体组织工作，努力推进换届风气监督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加强与纪检机关和有关部门的经常性沟通衔接，共同抓好换届纪律宣传教育、思想教育、换届风气巡回督查和换届选举现场督导等工作；强化违反换届纪律问题查处，将掌握的违纪问题线索及时通报或移送纪检机关，配合纪检机关抓好相关问题举报的调查核实及追责处理工作；督促指导下级组织部门扎实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工作。
7．区委宣传部担负舆论引导责任：负责所辖地区换届风气监督的宣传报；积极配合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共同做好换届纪律的宣传教育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主动抓好换届风气舆情监控，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正面宣传效应，努力营造良好换届氛围。
8．区委统战部担负直接责任：负责对政协换届和民主党派换届等有关党外人士的管理监督，督促他们严格遵守换届纪律；准确掌握动态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同级党委或者上级组织，并迅速采取措施处置；督促指导下级统战部门扎实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工作。
9．区委政法委担负安全责任：负责全区换届期间的社会稳定和换届工作安全，协调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破坏选举行为的法律责任。 
10．代表团团长、临时党支部书记和政协界别组召集人担负本团（支部、组）直接责任：大会选举期间，各代表团团长、临时党支部书记和政协界别组召集人要以身作则，认真履职尽责，严格落实会风会纪的各项纪律要求和监督管理措施；督促本团（支部、组）代表、委员和换届相关人员自觉遵守换届纪律。
